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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宗旨 

以「愛」為出發點，以「愛」為思維，一切的「愛」源自於讓孩子有更好更適合

的托育環境，為此『璦瑪托嬰中心』誕生。 

設立目的 

◎ 友善的托育環境守護孩子開心的笑容，協助父母安心投入社會。 

◎ 發展孩子「愛」與「信賴」的人際關係，奠定孩子品格養成。 

◎ 分齡管理、適切照護，讓孩子在兩性的環境中，成長茁壯。 

經營理念 

環境方面－璦瑪提供安全、舒適的優良托嬰環境，凡軟(硬)體設備，皆依政府機

關之規定設置，老師每日細心的清潔消毒環境、玩具、教具，讓寶貝玩的好放

心。 

托育方面－璦瑪重視孩子各個階段的需求，安排適齡的課程，給予不同適切的照

護及學習，讓孩子的啟蒙學習，生動有趣。例如：吃水果時；了解水果的名稱、

聞起來的味道、吃在嘴裡的滋味、摸起來的觸覺，我們以這樣的模式教導孩子，

讓孩子開心探索、喜歡學習。璦瑪托嬰中心和您一同守護我們最珍貴的寶貝。 

衛生方面－ 

1.每半年免費塗氟健診活動，守護孩子的口腔衛生。 

2.各年齡層訓練孩子戴口罩、刷牙、洗手、如廁等訓練。 

3.每 2 個月進行發展檢核，密切注意孩子發展狀態。 

  



桃園市私立璦瑪托嬰中心 
【報到準備】 

親愛的家長： 

    為了幫助小寶貝能愉快且順利地融入這個大家庭，可依年齡層參照下表準備寶貝的

入園用品，若您還有任何疑問，歡迎您與我們聯絡，我們老師隨時為您解答。 

一、 小寶貝入園準備 

類別 項目                   年齡 0~5 月 6~17 月 18 月以上 

食品 奶粉 1罐 1罐  

用
品 

紗布巾 4~6條 2條  

浴巾(每日替換) 1條 1條 1條 

奶瓶 3瓶 2瓶  

尿布 1包 1包 1包 

水壺/水杯  1個(吸管式) 1個(杯子) 

濕紙巾(厚) 2包 

衛生紙 2包 

擦手紙 2包 

拋棄式紗布巾 1盒 

圍兜兜(毛巾型) 
 

3條 2條 

碗與湯匙(不鏽鋼材質) 3組 3組 

姓名貼(可委託印製$80) 1份 1份 1份 

牙刷 
 

 1支 

口罩 一盒(12M↑) 一盒 

服
裝 

學習褲   10件 

上衣 or包屁衣 3件 

褲子 3件 

寢
具 

睡袋(冬季)  1個 

枕頭 1個 

小被子(夏季) 1條 

墊被(夏季)  1條 1條 

☆寢具、貼身小被於每週五帶回清洗，並於次週週一帶回托嬰中心。 

☆大浴巾(洗澡、洗屁股皆會使用到)每天帶回清潔，次日帶乾淨的浴巾來喔! 

二、 入園應備文件 

入園應備文件 
寶寶健康手冊 托育合約書 郵局存摺影本 

(申請補助用) 指定接送人之身份証影本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三、 其他配合事項 

1. 勿讓小寶貝攜帶貴重物品或有危險性、有傷害性的物品及至中心。 

2. 考量食品安全因素，禁止攜帶外食。 

3. 如有攻擊行為，會以口頭勸導，如持續累犯，將以暫時停止團體活動方式告誡。 

4. 家長申訴管道： (1) 透過聯絡簿與老師進行溝通。(2)接送時，即時向老師反應。 

                   (3)透過通訊軟體（LINE@/FB）跟主任聯絡。（4）透過電話告知。 

                   (5) 主任檢視與家長的通訊，聯繫家長妥善回應。 



附件二（第六條）收退費標準 

桃園市私立璦瑪托嬰中心 

【收(退)費辦法】 
 

一、服務項目 

※每日營業時間為 7 點 00 分至 19點 00 分。(不包含國定例假日、勞動節及其補休日) 

日間托育 每週一至週五：7 點 30 分至 17 點 30 分。 

常態性延托 1.0.5小時：每週一至週五加延托 0.5小時。 

2.1小時：每週一至週五加延托 1小時。。 

逾時托育 超過托育時間不滿三十分鐘者，以半小時計，三十分鐘以上未滿一

小時者，以一小時計。 

臨時托育 1.臨時性托育最少 3小時。 

2.超過托育時間不滿三十分鐘者，以半小時計，三十分鐘以上未滿

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 

二、收費 

項   目 價   格 說   明 

1.註冊費 新臺幣 18,000元。 ●以六個月計。 

●新生於入托前 3日繳納。 
●舊生於每學期開學前繳納。 

2.月費 新臺幣 16,845元。 ●舊生於每月 5日前繳納。 

●新生於入托前 3日繳納。 

3.保險費 

(代收代付) 

新台幣依當年度公告金額元/

學期。 

●新生於入托前 3日繳納。 

●舊生於每學期開學前繳納。 
(依當年度政府公告托嬰中心辦

理兒童團體保險規定收取)。 

4.餐點 

(含副食品)費 

每月新台幣 1000元。 ●含水果、中餐、點心。 

●舊生於每月 5日前繳納。 
●新生於入托前 3日繳納。 

5.常態性延
托費 

1.0.5小時：每月新臺幣
1,000元。 

2.1小時：每月新臺幣 2,000
元。 

●新生於入托前 3日繳納。 
●舊生於每月 5日前繳納。 

6.逾時托育
費 

逾收托時段每小時新臺幣(每
小時基本工資 X 1.34 倍)元。 

 

●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
公告之逾時費標準收取。 

●逾時不滿三十分鐘者，以半
小時計，三十分鐘以上未滿一

小時者，以一小時計。 

7.臨托費 1.平日:每小時基本工資 

2.假日:每小時基本工資 X 2倍 

●臨時性托育最少 3小時。 

●逾時不滿三十分鐘者，以半小
時計，三十分鐘以上未滿一小時

者，以一小時計。 

8.其他經直轄市、
縣(市)政府核定

可收取之費用。 

1.餐具組(含餐袋)：新臺幣 500元。 
2.寢具袋：新臺幣 500元。 

●代辦費。 
●家長自由選購，為一次性費

用。 

三、停托退費 



條件說明 條件說明 註冊費 月費 副食品費 保險費 

合 約 

審 閱 期 間 
5日內 無入托 退還全部費用。 

適 應 期 間 

屆 滿 後 

5日內 按比例將剩餘日數之費用退還。 
契約終止日之次

月起，依所剩月

數比例退還 

未逾一個月 退 2/3 

按比例依所剩日數退還 逾一個月未逾二個月 退 1/3 

逾二個月 不退 

※退費計算基準，月費以每月三十日計算，退費時按比例依據日數核算。 

※辦理退費請檢附繳費時所開立之正本收據。 

四、請假退費 

假別 說明 
金  額 

(新台幣) 
退費說明 

病     假 
上呼吸道感染、腸胃

炎、過敏、肺炎等。 
34元/日 

1.連續病假 5天以上，依請

假日數退還當月餐點(含副食

品)費。 

公式：34/日=1000/30 

2.連續請假包含例假日計算。 

3.提供醫生證明 

法      定 

傳染性疾病 

兒童罹患腸病毒、衛生

福利部公告之法定傳染

病或其他傳染病，或因

而配合停托者。 

265元/日 

1.公式：265/日 

=(18000/6+16845)/30*40%。 

2.確診者提供醫生證明或居隔證

明。 

3.中心公告班級停課者，無須提

供證明。 

因天災、事變或配合全國一致性之政府法

令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

致本契約所定事項無法履行，雙方均不終

止本契約時。 

331元/日 

依未履行日數退還。 

公式：331/日 

=(18000/6+16845)/30*50%。 

※辦理退費請檢附繳費時所開立之正本收據。 

※退費計算基準，月費以每月三十日計算，退費時按比例依據日數核算。 

※當月退費於次月月費扣抵，退托者於退托程序完備後，於 7個工作天匯入指定帳戶。 

製表人：楊德玲 111.8.4   

 

 

 

 

 

 

 

 

 

 



 

桃園市私立璦瑪托嬰中心 

【嬰幼兒接送辦法與門禁管理】 

一、目的： 

確保幼兒接送安全。 

二、實施辦法： 

請家長或指定接送人親自至本中心接送孩子。 

指定接送人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如身分證)備查。 

三、接送時間： 

(一)上學時間：07：00－09：00 

(二)放學時間：17：00－19：00 

 

四、注意事項： 

(一)請您準時接送嬰幼兒上(下)課，嬰幼兒如果經常晚到不僅會影響學習情

緒，也會間接影響與同儕互動關係及日後的學習態度喔！ 

(二)接送嬰幼兒時請務必主動向老師詢問今日狀況，方便您後續照顧上的配

合。 

(三)若您無法親自接送幼兒時： 

＊請於放學前聯絡園方，並提供被委託者之身分資料。 

  被委託人需攜帶身分證明資料(如：身分證)，提供園方查驗身分。 

＊為顧及幼兒安全，若被委託人身分無法查驗時，園方將拒絕該被委託人

接送嬰幼兒。 

 

桃園市私立璦瑪托嬰中心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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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私立璦瑪托嬰中心 
嬰幼兒基本資料表 

嬰 幼 兒 基 本 資 料  

 

 

(請浮貼 1 張照片)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入托時年齡： 

     歲   月   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原住民身份  □外籍身分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住家電話：（   ） 

E-mail： 

聯絡人資料 

稱謂 姓名 年齡 身分證字號 學歷 服務機關 職稱 公司電話 手機電話 

         

         

         

         

嬰幼兒生活情形/健康狀況 

1.飲食：□自己進食  □他人餵食   ＊忌食物                             

       □母奶  □配方奶，品牌:             ，每次沖泡       ml 

        □已無需喝奶 

2.睡眠習慣：□獨睡  □與父母同睡  □與其他人同睡，此人為:              

            ※特殊睡眠習慣                                        

3.入中心前的照顧者：□父母  □保母  □祖父母  □托育中心  □其他               

4.語言：□國語  □台語  □客家語  □英語  □其他          □尚未發展 

5.健康狀況：□良好    

            □曾患病症:□氣喘  □癲癇  □中耳炎  □熱痙攣  □肺炎 

                               □腦震盪  □心臟疾病  □骨折(部位       )  □蠶豆症 

                               □血液疾病  □嚴重外傷(    )  □食物過敏(       ) 

                               □其他                    

※填表人須就幼兒健康狀況誠實告知，爾後若發生與先天性、特殊疾病相關，或非因上述

病症引起之問題，皆與璦瑪托嬰中心無關。 

6.經常就診醫院：              電話：               地址：                           

  處理原則：□希望所方先連絡家長 

            □由所方先行處理並同時通知家長 

              (如無法連絡家長或情況特別緊張則授權所方先行處理) 

7.特殊注意事項： 

家長簽名：                

入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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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親(受托幼兒之父、母應分開填寫於委託人甲、乙兩欄)    □單親(僅填寫委託人甲即可) 

送
托
地 

□居家托育人_______________，所屬居家托育服務中心：_______________ 托育起始日 

■璦瑪托嬰中心(■私立□公私民營托嬰中心□公共托育家園) 111年__月
__日 

委
託
人
甲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 居 留 證 號 碼 ) 聯 絡 電 話 與 幼 兒 關 係 是否設籍本市 

   □父親□母親□監護
人□實際照顧之人 □是□否 

委
託
人
乙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 居 留 證 號 碼 ) 聯 絡 電 話 與 幼 兒 關 係 是否設籍本市 

   □父親□母親□監護
人□實際照顧之人  □是□否 

聯絡地址 
(公文送達處所) □□□□□ 

幼
兒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 生 年 月 日 托 育 方 式 出 生 序 是否設籍本市 

  年 月  日 
□日托 
□夜托 
□全日托 

□第 1名子女 
□第 2名子女 
□第 3 名子女
以上 

 □是□否 

托
育
人
員 

托
嬰
中
心 

姓 名 / 
名 稱 

身分證統一編號/ 
立 案 字 號 出 生 年 月 日 / 立 案 日 期 聯 絡 電 話 

璦瑪托嬰中心 府社兒字第 1020311824號 

     年   月   日 
102 年 12 月 23 日 03-2221113 

申
報
項
目
及
應
備
文
件
（
請
於
□
打
ｖ
） 

□一般家庭 
請勾選 1~4、6 

□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及弱勢家庭 
請勾選 1~6 

□第2、3名子女以上家庭 
  請勾選 1~4、7申報弱勢家庭 
  第三名子女以上加選 5 

以下文件如為影本者，須加註與正本相符，並簽章 

1.□本申請表。 

2.□幼兒及委託人身分證明文件 。  

3.□簽訂之托育服務契約書。 

4.□委託人(甲或乙一方)之郵局帳戶封面。  

5.家庭狀況證明文件1種： 

□中低收入戶證明    □低收入戶證明 

□幼兒有效期間內之發展遲緩證明文件或身心障礙證明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認定證明文件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認定弱勢家庭證明文件 

6.□所得文件：最新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無則免附)。 

7.□第 2、3名以上子女證明：請填寫下列欄位，如戶口名簿影本無法看出各子女間的關係，請自行舉證:申報

幼兒出生序：第___胎 

第 1名子女姓名______________，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身分證統一編號：＿＿＿＿＿＿＿＿＿＿  

第 2名子女姓名______________，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身分證統一編號：＿＿＿＿＿＿＿＿＿＿ 

第 3名子女姓名______________，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身分證統一編號：＿＿＿＿＿＿＿＿＿＿ 

第 4名子女姓名______________，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身分證統一編號：＿＿＿＿＿＿＿＿＿＿ 

桃園市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費用暨友善托育補助申請表 

 

 

 

 

 

 

 

 

 

(請)表 

申請日期:111年  月  日 

 

110.07 修 
備註:2-3歲已送托準公共服務將延長領取 

 

居家托育

服務中心

托嬰中心 

托育家園 

收件章 

收 件 日： 年  月  日 

文件備齊日： 年  月  日 

 

 

(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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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項 

1.未滿 3歲兒童送請準公共化服務提供者(合作單位)照顧者，需與幼兒間不具三等親關係。 

2.委託人不得指定一對一收托。但發展遲緩、身心障礙、罕見疾病或有其他特殊狀況之幼兒，不在此限。 

3.受托幼兒之父、母應分開填寫於委託人甲、乙兩欄，如為單親，僅填寫委託人甲即可。 
4.本表(含應備文件)於第一次申報及或申報資格異動均需提送審查。 
5.委託人應於托育事實發生日起 15日內備齊所有應備文件以郵寄掛號(郵戳為憑)或親臨至幼兒送托保母所屬居
家托育服務中心或托嬰中心（請勿直接郵寄或送至社會局）辦理初審作業，其補助日期以托育事實發生日起
算，逾時送件者補助日期以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或托嬰中心收件日起算(以文件備齊日為準)。 

6.本申請期間倘有托育事實異動者(0-3歲期間解除托育者)，請委託人自行逕向幼兒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提出「育
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或「2歲以上未滿 5歲育兒津貼申請」。  
7.申報期間幼兒應未經政府公費安置、育兒津貼或其他政府同性質之津貼規定，違反前述規定，應繳回申報費
用。委託人如意圖不法取得本申報費用而提供不實審核資料，致地方政府陷於錯誤核撥，除須繳回申報費用
外，亦受刑法第 339條第 2項詐欺得利罪追訴處罰。 

8.本項補助以月為單位，資格符合期間超過半個月、未滿 1個月者以 1個月計，半個月以下者以半個月計，若實
支托育費用低於補助金額者，核實補助。本補助至幼兒滿 3歲生日前一天止，其中，2歲至 3歲延長托育補助
(中央款) 分別由教育部以「2歲以上未滿 5歲育兒津貼申請」及衛生福利部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與費用」
支付。 

9.相關事項，請務必詳閱「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與費用申報及支付作業要
點」。 

申請補助金額 

 
 

此處浮貼設籍本市之申請人有效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需完整清楚呈現戶名、局號、帳號，且請勿提供帳號為 91 開頭之公教類帳戶，致補助款項無法匯入) 

1.請再確認委託人任一方在申報費用期間幼兒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未領取育兒津貼或同性質津貼。 
2.申請桃園市友善托育補助者，委託人一方及幼兒均須設籍桃園市。 
3.因申請本項補助，同意桃園市政府註銷原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請領資格，以符福利津貼擇優請領規定。 
4.申請期間倘有托育事實異動者(0-3歲期間解除托育者)，請委託人自行逕向幼兒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提出「育有未滿二歲

兒童育兒津貼」或「2歲以上未滿 5歲育兒津貼申請」。 
5.兒童若有停托、轉托或連續請假超過 15 日以上，請填寫異動通報單，主動向所轄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或托嬰中心陳報異
動。 
 
委託人甲(簽章)：                      委託人乙(簽章)： 

家庭條件 第1名 第2名 第3名子女以上 第1名 第2名 第3名子女以上

一般戶 5,500 6,500 7,500 8,500 9,500 10,500

中低收入戶 7,500 8,500 9,500 10,500 11,500 12,500

低收入戶 9,500 10,500 11,500 12,500 13,500 14,500

準公共化(托嬰中心及居家托育服務

人員)
日期  合作單位 

公共化(公設民營托嬰中心及社區公

共托育家園)

111年8月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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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私立璦瑪托嬰中心 

      托育契約書 

 

第一條 契約審閱 

       本契約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經兒童家長審閱 5日。 

第二條 立約人 

第三條 合法立案資訊之提供 

托嬰中心應提供立案證書影本(如附件一)，並應將其主管人員、托育人員、特約醫 

師或專任護理人員之合格證明文件等資訊揭示於機構明顯處，並供兒童家長參閱。 

兒 

童 

家 

長 

姓名  稱謂：□父□母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住址  

出生年月日(民國)  

未成年者之法定代理人  

未成年者之法定代理人住址  

托
嬰
中
心 

核准立案名稱全名 桃園市私立璦瑪托嬰中心 

核准日期及字號 
102年 12 月 23日 

府社兒字第 1020311824號 

電話 03-2221113 

電子郵件 emma@emmababy.com.tw 

托育地址 桃園市蘆竹區奉化路 229號 2樓之 1及 2樓之 2 

負責人姓名 楊德玲 

負責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A220943876 

締約人姓名 楊淑婷 

簽約地點 桃園市蘆竹區奉化路 229號 2樓之 1及 2樓之 2 

兒
童
家
長
委
託
托
嬰

中
心
照
顧
未
滿
二
歲 

姓名  □出生序：第   胎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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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服務內容 

    托嬰中心與其僱用之托育人員應善盡托育照顧職責，並提供以下照顧服務： 

(一)提供受托兒童獲得充分發展之學習活動及遊戲，以協助其完成各階段之發

展，並提供下列服務： 

1.兒童生活照顧 2.兒童發展學習 

3.兒童衛生保健 4.辦理親職教育及支持家庭活動 

5.記錄兒童生活成長與諮詢及轉介 

(二)除前款服務外，托嬰中心所提供之附加服務項目包括： 

□餐點(含副食品)提供 

□書包 

□聯絡簿 

□其他 

(三)兒童家長應自行準備之物品： 

□寢具 □奶粉 □奶嘴 □圍兜 □尿布 □衛生紙 

□衣褲 3套 □奶瓶 □慰藉物 □餐碗、餐具 □濕紙巾 □擦手紙 

□污衣袋 □姓名貼 □屁屁膏 □水杯 □浴巾 □口罩 

□其他 

第五條 服務時間 

托嬰中心每日營業時間為 7點 00分至 19點 00分，提供之服務時間包括： 

(一)服務期間： 

自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____ 年____ 月____日止。 

(二)適應期間： 

上開服務期間自收托日起五日(至少五日)內為適應期間。 

(三)收托時段： 

■日間托育：每週一至週五：7點 30分至 17 點 30分。 

□半日托育：每週   至週   ：   點   分至   點   分。 

□常態性延托：每週一至週五：   點   分至   點   分。 

□臨時托育： 

□其他服務時間： 

(四)收托服務： 

□包含 ■不包含  國定例假日、勞動節及其補休日。 

      ■環境準備停托： 

1.本中心得於春節假期前一日，進行年終大掃除，當天請家長務必於下午 6

點以前接回寶貝，造成不便，敬請見諒。(超過時間須加收延托費) 

2.本中心得於每年上半年及下半年各排定期間暫停收托一日，進行全中心行

政及教保活動規劃、消毒清潔及環境準備工作。(中心應於暫停收托日前 30

日通知及公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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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上當日停托不予退費。 

第六條 服務費用 

托嬰中心依本契約得收取之服務費用項目(如附件二 收退費辦法)如下： 

(一) 日間托育、半日托育費： 

1.註冊費 

□無註冊費 

■有註冊費(以六個月計)：新臺幣 18,000元。 

●新生於入托前 3日依比例繳納。 

●舊生於每學期開學前ㄧ個月繳納(2/5及 8/5) 

2.月費 

新臺幣 16,845元。 

●新生於入托前 3日依比例繳納。 

●舊生於每月 5日前繳納。 

3.保險費(代收代付) 

新台幣 依當年度公告金額 元/學期。 

(依當年度政府公告托嬰中心辦理兒童團體保險規定收

取)。 

●新生於入托前 3日依比例繳納。 

●舊生於每學期開學前ㄧ個月繳納(2/5及 8/5) 

4.餐點(含副食品)費 

每月新台幣 1000元。(含水果、中餐、點心)。 

●新生於入托前 3日依比例繳納。 

●舊生於每月 5日前繳納。 

5.常態性延托費 

1.0.5小時：每月新臺幣 1,000元。 

2.1小時  ：每月新臺幣 2,000元。 

●新生於入托前 3日繳納。 

●舊生於每月 5日前繳納。 

6.逾時費 

逾收托時段每小時新臺幣(每小時基本工資 X 1.34

倍)元。 

（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公告之逾時費標準收取）。 

逾時不滿三十分鐘者，以半小時計，三十分鐘以上未滿一

小時者，以一小時計。 

7.其他經直轄市、縣

(市)政府核定可收取之

費用。(代辦費) 

□餐具組(含餐袋)：新臺幣 500元。 

□寢具袋：新臺幣 500元。 

●(家長自由選購，為一次性費用) 

(二) 臨時托育費: 

平日 每小時基本工資 
●臨時性托育最少 3小時 

●逾時不滿三十分鐘者，以半小時

計，三十分鐘以上未滿一小時者，

以一小時計。 
假日 每小時基本工資 X 2倍 

前項服務費用： 

◎新生兒童家長應於送托■前□後 3日內繳清註冊費、月費、保險費、餐點(含副食

品)費。 

◎每月 5 日前繳付當月月費、餐點(含副食品)費、前月之延長托育費、逾時費及臨時

托育費等費用。 

◎兒童家長繳付費用後，托嬰中心應開立繳費證明，並應於服務期間以書面或電子檔

留存備查。 

第七條 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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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嬰中心應主動辦理兒童身心發展篩檢，並定期追蹤記錄及提供關懷輔導；另

協助衛生主管機關宣導衛生保健事項，以及提供健康資訊，並依規定配合相關防疫

措施。必要時，兒童家長應提供兒童健康手冊予托嬰中心。 

    托嬰中心應每日記錄兒童身心狀況，兒童家長得請求提供其兒童之紀錄參考，

托嬰中心不得拒絕。 

    兒童疑似感染或罹患衛生福利部公告之法定傳染病、腸病毒或其他傳染病，應

即在家休息，兒童家長不得拒絕托嬰中心要求停托。 

一、自兒童疑似感染或確已感染時，應即在家休息。此外，兒童有發燒情況，應

在家休息至症狀解除為止，以避免互相交叉感染。 

二、托嬰中心照顧期間，家長不得要求托嬰中心替兒童進行蒸氣、拍痰和抽鼻涕

等醫療行為，此醫療行為請至醫療院所就診治療。 

三、托藥事項：若有餵藥需求，務必填寫托藥單(家長須簽名、註名餵藥時間與

間隔)，攜帶當日藥量至中心，並在每一包藥粉及藥水都寫上兒童姓名以確保餵

藥安全，託藥袋內附上醫師開立的處方箋、餵藥器(藥杯)，託藥單之資訊不明確

者一律不餵藥，不再另行電詢，敬請配合。 

第八條 接送方式 

(一) 由兒童家長或指定之人赴托嬰中心接送兒童，兒童家長指定之人及順位如下： 

序號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關係 連絡電話 

1     

2     

3     

4     

 

（二）兒童家長增列或變更指定之人時，應事先通知托嬰中心。該指定之人並應主

動向托嬰中心出示身分證明，否則托嬰中心得予拒絕。 

第九條 兒童家長逾時接回兒童家長未經與托嬰中心約定，不得逾第五條第三款當日收托時  

段接回兒童，兒童家長超過收托時段接回兒童，以逾時論，並另加計逾時費。 

第十條 保護照顧 

托嬰中心照顧兒童期間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妥善維護兒童安全，並給予適

當照顧。超過結束營業時間，托嬰中心應通知兒童家長或其指定接送之人；無法通

知或經通知而不來接回兒童時，托嬰中心應即通知緊急聯絡人；並先予瞭解兒童家

長有無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四條所指兒童及少年

保護或脆弱家庭等情事，再依法通報當地社政主管機關；若有涉及刑法遺棄罪或失

蹤人口等情事時，應併通報當地警察機關。 

生活環境中難免會有蚊蟲叮咬的狀況，若擔心寶貝被蚊蟲叮咬，煩請自備防蚊產

品，以利托育人員使用。 

 

第十一條 兒童家長告知義務 

兒童家長不得隱匿、不為告知或為不實告知兒童之特殊身心健康狀況（例如兒童之體

質、遺傳或特殊疾病、過敏藥物與食物等，詳附件三兒童健康狀況調查表）。 

前項情形，兒童家長應提供必須之藥物或器材及其使用方法，以利托育人員照顧。 
 



14 
 

第十二條 托嬰中心告知義務 

兒童家長送托時，托嬰中心應告知兒童家長主要照顧之托育人員。托嬰中心負責人、

主管人員、主要照顧之托育人員及其代理人、照顧人員比例、核定收托名額、托育費

用等事項變更時，應即時以書面或其他文字方式通知兒童家長。 

第十三條 緊急事故與處理 

兒童於托嬰中心內發生急、重、傷病、意外事件或其他必要緊急狀況時，托嬰中心應

立即予以適當救護，並通知兒童家長或其指定之緊急連絡人（如附件四 緊急事故處

理同意書）。 

兒童有緊急就醫必要時，托嬰中心應優先送往兒童家長所指定就近適當之醫療機構就

醫診治；兒童家長未指定醫療機構時，托嬰中心應將兒童送往就近適當之醫療機構。

但有緊急醫療救護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情形者，依該規定辦理。 

前項醫療機構無法處理時，托嬰中心應送往該醫療機構建議之其他適當醫療機構。 

托嬰中心違反本條規定致兒童家長受有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 

第十四條 因可歸責兒童家長事由終止契約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托嬰中心得終止本契約： 

(一)兒童家長未如期繳費，經托嬰中心限期催繳，累計達 2個月(至少達二個月以上)

費用未繳清。 

(二)兒童未赴托嬰中心，未事前請假或通知托嬰中心 3次(至少三次以上)，經托嬰中

心要求改善，仍未改善。但因不可歸責於兒童家長之事由，致兒童家長未能事先通知

者，不在此限。 

(三)兒童家長未告知或逾托嬰中心當日結束營業時間仍未接送兒童 2次(至少二次以

上)，合計逾時每月達 2小時(至少二小時以上)，經托嬰中心 2次(至少二次以上)要

求改善，仍未改善。 

(四)兒童罹患腸病毒，隱匿病情仍送托；或罹患衛生福利部公告之法定傳染病或其他

傳染病，隱匿病情 2次(至少二次以上)仍送托。 

(五)兒童家長故意不依第十一條規定告知兒童之特殊身心健康狀況，並提供必須之藥

物或器材及其使用方法，致托嬰中心無法提供適切照顧。 

(六)兒童家長有具體事證嚴重影響托嬰中心之托育秩序及安全衛生，經制止無效。 

第十五條 因可歸責托嬰中心事由終止契約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兒童家長得終止本契約： 

(一)托嬰中心負責人、主管人員、托育人員、照顧人員比例、收托名額、收托費用、

托育場地、建物、設施、設備、服務內容等，於簽約後有變更致影響兒童之權益，經

兒童家長定 60日(至少三十日以上)以上期限要求改善，仍未改善。 

(二)托嬰中心有以下情形之一，於兒童家長舉證要求托嬰中心改善，經 30日(至少十

日以上)期限仍未改善： 

1.疏於照顧兒童或懈怠職責。 

2.言行舉止不當對兒童有不良影響。托嬰中心具有對兒童立即明顯危險情形（如毆

打、虐待等）及有損害兒童身心之行為，兒童家長得立即終止契約。 

3.托嬰中心有歇業、停業、終止經營時，原契約當然終止。惟負責人應即通知兒童家

長，協助提供適當轉介之托嬰中心，轉介有困難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

協助轉介。 
第十六條 因不可歸責雙方當事人事由終止契約 

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本契約所訂事項無法履行時，雙方當

事人得終止本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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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兒童家長得隨時終止契約 

兒童家長得隨時終止契約，但應於 14日前（至少五日至十四日前，未約定者視為五

日）通知托嬰中心。 

第十八條 終止契約退費方式 

一、兒童家長於服務起始日前終止契約，托嬰中心應於終止日起七日內全數退還已繳

之註冊費。 

二、雙方當事人於適應期間得隨時終止契約，托嬰中心應於終止日起七日內，依實際

收托日數按比例退還預付之費用。 

三、因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之事由終止本契約時，兒童家長已繳之註冊費、月費及餐

點(含副食品)費，托嬰中心應於終止日起七日內，按比例將剩餘日數之費用，退

還予兒童家長。 

四、兒童家長得於適應期間屆滿後依第十七條規定隨時終止契約，托嬰中心應於終止

日起七日內，依下列規定退還款項予兒童家長： 

(一)註冊費： 

1.自適應期間屆滿後，未逾一個月終止契約者，退還三分之二費用。 

2.自適應期間屆滿後，逾一個月未逾二個月終止契約者，退還三分之一費  

  用。 

3.自適應期間屆滿後，逾二個月終止契約者，不予退費。 

(二)月費、餐點(含副食品)費：當月已繳月費、餐點(含副食品)費，按比例依所 

    剩日數退還。保險費自契約終止日之次月起，依所剩月數比例退還。托嬰中 

心應於收費通知單及繳費收據上載明契約起迄日期，以為退費計算基準，月

費以每月三十日計算，退費時按比例依據日數核算。 

第十九條 請假退費方式 

兒童連續請病假五日以上者，依請假日數退還當月餐點(含副食品)費新台幣 34元。

(連續請病假係包含例假日計算) 

兒童罹患腸病毒、衛生福利部公告之法定傳染病或其他傳染病，或因而配合停托者，

依請假日數退還平均月費新臺幣 265元(不得少於百分之四十)。(平均月費:指學期註

冊費除以六個月，再加上月費) 

第二十條、公設民營托嬰中心不適用條次 

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辦理之托嬰中心，其委託契約之退費約定，不適用第六條第

一項第一款第五目、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規定。 

第二十一條、雙方當事人均不終止契約之退費方式 

因天災、事變或配合全國一致性之政府法令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致

本契約所定事項無法履行，雙方均不終止本契約時，關於無法履行期間之退費，依未

履行日數退還平均月費新臺幣 331元(不得少於百分之五十)辦理。(平均月費:指學期

註冊費除以六個月，再加上月費) 

第二十二條 違約賠償 

因可歸責於當事人一方之事由違反本契約條款，致他方遭受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 

第二十三條 申訴處理 

兒童家長對托嬰中心提供之服務發生爭議時，托嬰中心應指派專人接受申訴。 

兒童家長提出申訴或調解時，托嬰中心應配合前往辦理。兒童家長對托嬰中心提供之

服務發生爭議時，托嬰中心應指派專人接受申訴。兒童家長提出申訴或調解時，托嬰

中心應配合前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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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管轄法院 

因本契約涉訟者，甲乙雙方同意以桃園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

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有關管轄法院之適用。 

第二十五條 其他協議約定事項 

    其他約定事項如下： 

(一)_______________ 

(二)_______________ 

(三)_______________ 

    本契約之約定，較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應記載事項對兒童家長更有利者，依該約定。 

第二十六條 資料保護 

托嬰中心及其人員對兒童家長及兒童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應依個人資料保

護法規定，並負有保密義務，非經兒童家長書面同意，托嬰中心不得對外揭露或為契

約目的範圍外之利用。契約關係消滅後，亦同。 

(一)本中心幼兒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家庭地址、連絡電話等基本資料應

予保密，立約人同意若有其他法律規定應予提供者(如保險辦裡、申請補助等)，不在

此限。 

(二)本中心幼兒參與課程、教學、生活等相關活動之照片、影像等肖像權之使用，立

約人同意中心運用於網站(官網、FB)、公佈欄、電子相框、各類評量、教學觀摩、成

長檔案等用途。 

(三)立約人同意托嬰中心不定期與幼教相關科系配合參訪、學術研討及提供實習等，

中心事先會發通知單預先告知家長外，將以不妨礙兒童上課與作息開放觀摩實習，一

同為培育優秀之托育人才進入職場。 

第二十七條 疑義之處理 

本契約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為有利兒童家長

之解釋。 

第二十八條 附件效力及契約分存 

本契約之附件及相關廣告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本契約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

份為憑，並自簽約日起生效。 

第二十九條 未盡事宜之處理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及誠實信用原則公平解決之。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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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第三條）托嬰中心立案證書影本 



 

18 
 

附件二（第六條）收退費標準 

桃園市私立璦瑪托嬰中心 

【收(退)費辦法】 
 

一、服務項目 

※每日營業時間為 7 點 00 分至 19點 00 分。(不包含國定例假日、勞動節及其補休日) 

日間托育 每週一至週五：7 點 30 分至 17 點 30 分。 

常態性延托 1.0.5小時：每週一至週五加延托 0.5小時。 

2.1小時：每週一至週五加延托 1小時。。 

逾時托育 超過托育時間不滿三十分鐘者，以半小時計，三十分鐘以上未滿一

小時者，以一小時計。 

臨時托育 1.臨時性托育最少 3小時。 

2.超過托育時間不滿三十分鐘者，以半小時計，三十分鐘以上未滿

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 

二、收費 

項   目 價   格 說   明 

1.註冊費 新臺幣 18,000元。 ●以六個月計。 

●新生於入托前 3日繳納。 
●舊生於每學期開學前繳納。 

2.月費 新臺幣 16,845元。 ●舊生於每月 5日前繳納。 
●新生於入托前 3日繳納。 

3.保險費 
(代收代付) 

新台幣依當年度公告金額元/學
期。 

●新生於入托前 3日繳納。 
●舊生於每學期開學前繳納。 

(依當年度政府公告托嬰中心辦
理兒童團體保險規定收取)。 

4.餐點 
(含副食品)費 

每月新台幣 1000元。 ●含水果、中餐、點心。 
●舊生於每月 5日前繳納。 

●新生於入托前 3日繳納。 

5.常態性延托費 1.0.5小時：每月新臺幣 1,000
元。 

2.1小時：每月新臺幣 2,000元。 

●新生於入托前 3日繳納。 
●舊生於每月 5日前繳納。 

6.逾時托育費 逾收托時段每小時新臺幣(每小時

基本工資 X 1.34 倍)元。 
 

●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

公告之逾時費標準收取。 
●逾時不滿三十分鐘者，以半

小時計，三十分鐘以上未滿一
小時者，以一小時計。 

7.臨托費 1.平日:每小時基本工資 
2.假日:每小時基本工資 X 2倍 

●臨時性托育最少 3小時。 
●逾時不滿三十分鐘者，以半小

時計，三十分鐘以上未滿一小時
者，以一小時計。 

8.其他經直轄市、
縣(市)政府核定

可收取之費用。 

1.餐具組(含餐袋)：新臺幣 500元。 
2.寢具袋：新臺幣 500元。 

●代辦費。 
●家長自由選購，為一次性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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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停托退費 

條件說明 條件說明 註冊費 月費 副食品費 保險費 

合 約 

審 閱 期 間 
5日內 無入托 退還全部費用。 

適 應 期 間 

屆 滿 後 

5日內 按比例將剩餘日數之費用退還。 
契約終止日之次

月起，依所剩月

數比例退還 

未逾一個月 退 2/3 

按比例依所剩日數退還 逾一個月未逾二個月 退 1/3 

逾二個月 不退 

※退費計算基準，月費以每月三十日計算，退費時按比例依據日數核算。 

※辦理退費請檢附繳費時所開立之正本收據。 

四、請假退費 

假別 說明 
金  額 

(新台幣) 
退費說明 

病     假 
上呼吸道感染、腸胃

炎、過敏、肺炎等。 
34元/日 

1.連續病假 5天以上，依請

假日數退還當月餐點(含副食

品)費。 

公式：34/日=1000/30 

2.連續請假包含例假日計算。 

3.提供醫生證明 

法      定 

傳染性疾病 

兒童罹患腸病毒、衛生

福利部公告之法定傳染

病或其他傳染病，或因

而配合停托者。 

265元/日 

1.公式：265/日 

=(18000/6+16845)/30*40%。 

2.確診者提供醫生證明或居隔證

明。 

3.中心公告班級停課者，無須提

供證明。 

因天災、事變或配合全國一致性之政府法

令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

致本契約所定事項無法履行，雙方均不終

止本契約時。 

331元/日 

依未履行日數退還。 

公式：331/日 

=(18000/6+16845)/30*50%。 

※辦理退費請檢附繳費時所開立之正本收據。 

※退費計算基準，月費以每月三十日計算，退費時按比例依據日數核算。 

※當月退費於次月月費扣抵，退托者於退托程序完備後，於 7個工作天匯入指定帳戶。 

製表人：楊德玲 1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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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健康狀況調查表 

兒童姓名  血型  

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 □男   □女 

生日(年月日)    

家 

長 

資 

料 

稱謂 家長姓名 連絡電話 手機 

    

    

    

為使托育品質提高，以利托嬰中心於照顧期間盡最大照顧之責，請兒童家長

提供下列資料： 

兒童的身體狀況如下： 

1.有無過敏體質：□無 □有 ，何種狀況：  

2.過敏類別：□食物： □藥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動物 □花粉 □塵蟎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有無下列疾病或狀況：□無 □有(□氣喘 □癲癎 □蠶豆症 □心臟病 

 □蕁麻疹 □慢性支氣管炎 □異位性皮膚炎 □熱性痙攣 □慢性中耳炎 

 □唐氏症 □早產 □腦性麻痺 □發展遲緩 □聽障 

 □視障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照顧應注意事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特殊飲食習慣：□無 □有  

5.曾接受外科手術： 

□無  

□有，病名：              ，照護須注意事項：_______  

6.其他應注意的健康狀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                

填    寫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第十一條）兒童健康狀況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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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私立璦瑪托嬰中心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為了確保孩子的人身安全，並符應相關法令的規範，我們必須針對下列相關事

項取得家長的書面同意。 

 

一、本中心幼兒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家庭住址、電話等基本資料應予

保密，但經家長同意或依其他法律規定應予提供者(如保險辦理、申請補助等)，

不在此限。 

 

二、本中心幼兒與課程、教學、生活等相關活動之照片、影像等資料，同意園方運

用於網站(官網、FB)、公佈欄、電子像框、各類評量、教學觀摩、成長檔案等

用途。 

 

三、本中心幼兒照片、影像等資料，同意提供本園家長相互觀摩分享之用。 

 

 

 

 

幼兒姓名：╴╴╴╴╴╴╴╴  家長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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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藥

日期
幼兒姓名 班別

□嬰寶班□綿羊班

□小熊班□大象班

□ 益 生 菌

□ 藥    粉

□ 發燒   度

   以上

□點眼 □ 眼 藥 水 家長簽名

幼兒

姓名
藥品種類 餵藥用量(1次) 服藥後反應 餵藥者簽名

□益生菌 □正常□嘔吐

□藥  粉 □正常□嘔吐

□藥  水 □正常□嘔吐

□退燒藥水 □正常□嘔吐

溫馨提醒您：

幼兒

姓名
藥品種類

餵藥用量

(1次)
服藥後反應 餵藥者簽名

□益生菌 □正常□嘔吐

□藥  粉 □正常□嘔吐

用藥

日期
□藥  水 □正常□嘔吐

□退燒藥水 □正常□嘔吐

桃園市私立璦瑪托嬰中心

【託藥單】

用藥時間

□ 藥    水

注意事項

用

藥

方

式

□ 藥    膏

□ 藥    水
□塗抹

□口服

每次         包

每次         包

_________藥水

 _________CC

_________藥水

 _________CC

前次餵藥時間：(      :      )

家長留言

_________藥水

 _________CC

_________藥水

 _________CC

□早餐前/後(    :   )

□午餐前/後(    :   )

□點心前/後(    :   )

□晚餐前/後(    :   )

□須間隔       小時

★中午12:00~15:00為午休時間，如有需

要餵藥，請避開此時段。

品名：

患部：

□需冷藏 □使用前需搖勻 □其他

            滴

★請家長填寫「託藥單」時；須詳細填寫藥物劑量、服藥時間、家長簽名，

如有填寫不完整以及家長沒簽名，將不進行餵藥，並不另行電話確認，請家長務必填寫完整並簽名。

給 藥 時 間

 【回覆單/黏貼聯絡本】

★請自行準備餵藥器(藥杯、滴管、空針)，並註明幼兒姓名。               

★為免認知有誤，請家長攜帶當日需要餵藥的量即可。(可向藥局購空瓶，進行藥水分裝(費用大約5元))

★因上午有送托幼兒需要在入托前檢查體溫事宜，中心餵藥時間為09:00~16:30，

若餵藥時間不在此區間時；煩請您在家餵藥。                                      109年08月 製

給 藥 時 間

給  藥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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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私立璦瑪托嬰中心 

法定傳染疾病處理流程 

 

※請詳閱並填妥回條，由中心老師收回。 
※附件一為就醫證明表格，請重複影印使月。 

  使用此表格醫院不會另外收取診斷證明書之費用。 

………………………………………………………………………………… 

    班級：                        姓名：  

    我已詳閱並了解璦瑪托嬰中心之「法定傳染疾病處理流

程」，在以守護每位寶貝健康成長的期許下，配合中心之規範，並於

就醫及復學時主動檢附所需之相關文件。 

                     家長簽名(父母皆簽)： 

嬰幼兒入托前，
由中心進行健康檢查

有無發燒37.5度以上或

其他傳染病症狀
無→進中心上課

有→請家長帶嬰兒就醫

醫生確診

1.請醫生填寫就醫證明
(附件一)

或

2.請醫生開立醫生證明

1.個案：居家隔離7日

2.群聚：達停課標準時，
該班停課7日

確定復課日期

1.復課前，請醫生確認
無感染狀況或已痊癒。

2.請醫生填寫就醫證明

復課當天繳交證明：

1.確診之就醫證明

2.痊癒或無感染之就醫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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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機構學生就醫回條 

一、個案基本資料：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日  日 

身分證字號： 班級：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二、醫師檢查結果：  

  ○腸病毒   ○頭蝨   ○疥瘡    ○水痘    ○流感 

  ○急性出血性結膜炎(紅眼症)  ○腸胃炎：□三次腹瀉合併嘔吐 □水瀉 

  ○上呼吸道感染：□發燒 □咳嗽 □喉嚨痛 □流鼻水 □呼吸急促 

    ○其他： 

三、醫師建議： 

  ○需在家休息   天     ○須再觀察，建議在家中休息至症狀解除 

  ○可正常上學，但須戴口罩 

  ○需藥物治療後方可返校上課，服藥日期自：  日  日起至  日  日 

  ○其他： 
※疾病管制局建議：水痘當皮疹出現後至少應停止上學 5天，或是停學直到水疱變乾為止；（疑似）腸病毒感染
時，建議自發病日起算請假一至兩星期。另依桃園市政府腸病毒停課公告辦理。 
 

院所名稱：        就診日期：  年  日  日醫師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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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二、醫師檢查結果：  

  ○腸病毒   ○頭蝨   ○疥瘡    ○水痘    ○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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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呼吸道感染：□發燒 □咳嗽 □喉嚨痛 □流鼻水 □呼吸急促 

    ○其他： 

三、醫師建議： 

  ○需在家休息   天     ○須再觀察，建議在家中休息至症狀解除 

  ○可正常上學，但須戴口罩 

  ○需藥物治療後方可返校上課，服藥日期自：  日  日起至  日  日 

  ○其他： 
※疾病管制局建議：水痘當皮疹出現後至少應停止上學 5天，或是停學直到水疱變乾為止；（疑似）腸病毒感染
時，建議自發病日起算請假一至兩星期。另依桃園市政府腸病毒停課公告辦理。 
 

院所名稱：        就診日期：  年  日  日醫師簽章：         

家長留存聯 

學校留存聯 

附件一 


